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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十多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
与此同时，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也有很大的进展。
除了刑事审判和民事审判外，又逐步开展了经济审判、行政审判、交通运输审判。
全国法院每年审结各类一审案件已达300万件左右。
审判程序日趋完善，审判工作质量不断提高。
我们认为，有必要系统地选编法院审判案例，向海内外介绍中国审判实践的情况，展示中国法制建设
的成就；同时，也为中国司法工作者、立法工作者和教学、科研人员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为此，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共同合作，从1992年起逐年选编一部审判案例综
合本，分别收入前一年审结的案例。
每部分为刑事审判案例卷、民事审判案例卷、经济审判案例卷“、行政审判案例卷，共四卷。
由于交通运输审判案例数量少，不足以独立成卷，故按案例性质分别编入经济和刑事卷。
书名定为《中国审判案例要览》。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对案件事实、审判过程、裁判理由、处理结果等，都完全尊重办案实际，具
有客观性、真实性。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具体的审判过程，收入了各审级的审判组织、诉讼参与人、审结时间、诉辩双方的
主张、认定的案件事实、采信的证据和适用的法律条文。
为了使读者易于理解适用法律的理由和涉及的法学理论观点，由编者写了解说，并对裁判的不足之处
，加以评点，有的版本还以附录形式加了少量的必要的法律名词解释。
　　我们奉献给读者的这部案例要览，希望能够对读者有所帮助，得到读者的喜爱。
这是我们的初次尝试，疏漏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诚恳地欢迎各界人士提供宝贵的意见，帮助我们改进
编写工作，以使今后出版的案例要览日臻完善。
　　我们在编写工作中，得到了各级人民法院的领导与工作人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师生和有关方
面的关心和帮助，美国福特基金会及其驻中国办事处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在此谨致谢意。
　　　　《中国审判案例要览》编审委员会　　　　199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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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对案件事实、审判过程、裁判理由、处理结果等，都完全尊重办案实际，具有客
观性、真实性。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具体的审判过程，收入了各审级的审判组织、诉讼参与人、审结时间、诉辩双方的
主张、认定的案件事实、采信的证据和适用的法律条文。
为了使读者易于理解适用法律的理由和涉及的法学理论观点，由编者写了解说，并对裁判的不足之处
，加以评点，有的版本还以附录形式加了少量的必要的法律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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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婚姻、家庭、继承纠纷案例  1．努尔依拉诉阿克然别克离婚案  2．廖军诉刘晓艳离婚案  3．金珂
诉陈光洲离婚析产案  4．吴秋英诉陈时明解除非法同居关系案  5．张琼美诉严选择离婚案  6．冯草等
诉于凤莲继承案  7．唐和细等诉唐声树继承案  8．蒋法青等诉贡兴农继承案  9．张元珍诉杨家友返还
房屋案  10．谭寿春等诉涟源市蓝田街道办事处光文村九组财产分配权益案二、房屋、土地、相邻权纠
纷案例  11．孙正明诉孙荣祥房屋确权案  12．李国华等142人诉长春新世界广场有限公司等购买房屋产
权案  13．冯绥生诉中国建设银行呼和浩特房地产开发公司等房屋侵权案  14．中国建设银行南京分行
房地产信贷部诉南京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案  15．重庆市建设投资公司驻海口办
事处诉海南华远新技术发展公司房屋买)卖合同案  16．唐玉梅诉左仲祥等房屋买卖合同案  17．高建江
诉李福志房屋买卖案  18．宜兴市陶都商品房开发公司诉张惠芳商品房销售合同案  19．邝五女诉番禺
市里仁房地产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案  20．陈联辉诉上海金腾房地产有限公司房屋买卖案  21．上海
长征锁厂诉统尊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房屋租赁案  22．江苏有富远东度假村有限公司诉中国人民
解放军财务干部培训中心房屋租赁案  23．榆林地区农业机械局诉榆林地区药材医药公司等房屋租赁合
同案  24．灯塔市银兴典当拍卖行诉张士浦典当合同案  25．陈永祥诉中国人民解放军81865部队等房屋
租赁合同案  ⋯⋯三、合同纠纷案例四、侵权及损害赔偿纠纷案例五、人身权纠纷案例六、著作权纠
纷案例七、劳动争议纠纷案例八、民事诉讼程序案例九、其他民事纠纷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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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被告宏业公司答辩并反诉称：信贷部和宏业公司于1995年12月28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契约，初期
双方履行情况较好，后为资金用途发生争议，双方产生矛盾。
其后双方就解除合同、归还购房款848万元达成一致意见，但在利息和损失方面存在分歧。
现我们反诉要求信贷部承担因变更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用途而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133万元。
　　（三）事实和证据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查明：信贷部1995年12月28日与宏业
公司同时订立有商品房买卖契约和联合建房协议书，但联建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
在原、被告订立的商品房买卖契约中约定：由原告购买被告拥有50年土地使用权的本市延龄巷5号地块
上的房屋，综合售价为每平方米4000元人民币，价款合计2000万元，签约三天内付40%，主体工程到
五层即付15%，主体封顶即付20%等。
原告依约于1 995年12月28日支付首笔款项848万元，二期付款之前信贷部与宏业公司产生纠纷。
其间，信贷部对预购楼房的结构作部分修改，因变更原设计项目而增加的费用经南京市审计事务所审
核，为人民币60602．49元。
后双方意见一致，终止合同的履行，但双方就宏业公司返还款项的数额发生异议，原告信贷部诉至法
院。
另查明：宏业公司持有本市延龄巷5号地块市建委立项批文、建设用地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南京市土地管理局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批准通知，但未持有本市延龄巷5号的
土地使用权证。
　　经本院审查认证的证据有：　　1．商品房买卖契约。
　　2．建设用地许可证。
　　3．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4．商品房销售许可证。
　　5．南京市建委宁建开字（1994）11号批复。
　　6．信贷部848万元付款凭证。
　　7．南京市审计事务所宁审所资（1997）517号审计报告。
　　（四）判案理由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原告信贷部与被告宏业公司订立的商品房买
卖契约实际上是一种商品房预售行为，商品房预售应当遵循国家法律规定。
被告宏业公司在尚未取得本市延龄巷5号土地使用权证的情况下与原告信贷部订立商品房预售合同，
因宏业公司不具有预售的条件，故该合同系无效合同，造成合同无效的主要责任在宏业公司。
信贷部未审查宏业公司的售房手续，对合同的无效承担次要责任。
宏业公司依该无效合同而取得的848万元应予返还给信贷部并支付相应的利息损失；因变更设计而增加
的费用系无效合同的损失，应由双方根据各自的责任承担。
　　（五，定案结论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经双方当事人
协商，被告宏业公司愿意返还原告本金848万元并支付70％的利息，宏业公司愿意放弃因项目变更增加
费用对原告的追偿，愿意承担本案诉讼费、诉讼保全费、鉴定费，故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如下：　
　1．原告信贷部和被告宏业公司于1995年12月28日订立的商品房买卖契约和联合建房协议书系无效合
同。
　　2．被告宏业公司于本调解书生效后按还款计划返还原告信贷部本金848万元，并赔偿原告该本
金848万元利息损失的70％（利息从1995年12月29日起计算至被告宏业公司还清款项时止，利率按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固定资产贷款利率计算）。
　　3．本诉诉讼费52 400元，反诉诉讼费16 510元，诉讼保全费45 520元，鉴定费35 000元，由被告宏
业公司承担。
　　（六）解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房地产转让，是指房地
产权利人通过买卖、赠与或者将其房地产转移给他人的行为。
商品房预售，又称卖楼花，是房地产转让的一种最主要的售房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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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售的商品房作为标的物，其本身尚不真实存在，仅表现为尚未建成的地上建筑物，但因其有交换价
值，可以成为独立的交易客体。
为了保护预购方的利益，防止投机和欺诈，我国法律规定了强制性规范来约束房地产开发商，保护消
费者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商品房预售，应当符合下列条件：（1）已
交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
（2）持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3）按提供预售的商品房计算，投人开发建设的资金达25％以上，并已经确定施工进度和竣工交付日
期。
（4）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办理预售登记，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
本案宏业公司在预售商品房时缺乏的正是土地使用权权利凭证——土地使用权证书，因而其预售商品
房的行为违反了国家法律规定，订立的预售商品房契约是无效的。
无效的过错责任主要在宏业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规定，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
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
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案合同无效后，宏业公司应当返还信贷部本金848万元，无效合同造成的损失是848万元的利息损失
及因变更项目而增加的费用损失，该损失应当根据宏业公司承担主要赔偿责任，信贷部承担次要赔偿
责任这一原则分担。
本案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经法院主持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符合这一原则，受诉法院作出的民事调解书
是正确的。
　　（贡永红）　　15．重庆市建设投资公司驻海口办事处诉海南　　华远新技术发展公司房屋买卖
合同案　　（一）首部　　1．判决书字号　　一审判决书：海南省海口市新华区人民法院（1996）新
民初字第138号。
　　再审判决书：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1997）海口法民再字第1号。
　　2．案由：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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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日益加深，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也有了极大的完善和长
足的进步，与此同时，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也有了很大的进展。
但是，随着社会开放度的不断提升，案件的种类和形式都较之以往发生了较大的改变，给审判工作带
来了不小的困难。
这本《中国审判案例要览（1998年民事审判案例卷）》就是为了方便司法工作者借鉴，科研人员研究
而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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